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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开建议字〔2026〕6 号

对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
第七次会议第 012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

黄鹏代表：

你提出的关于“关于打造羊绒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”的建议

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，感谢您对我县羊绒产业发展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。

您提出的规范原料管控、推动加工升级、创新销售模式三方面建

议，紧扣产业痛点与发展趋势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践价值，

县政府已组织相关部门认真研究，并在具体工作中予以吸纳落实。

一、关于“推动加工升级，激活转型动能”方面

开发区支持科工、财政部门能够设立羊绒产业技改专项资

金，对购置智能分梳、全自动纺纱、一线成型电脑横机等设备的

技改项目，按设备投资额给予相应补贴。绿色生产方面，推广低



水耗生物染色及超临界二氧化碳无水染色技术。您所提出的“统

一标准+共享检测+共享工厂+一线成型”的数字化生产模式，我

们下一步会深入调研研究，以此持续扩大共享模式应用范围，降

低中小企业转型门槛。

二、关于“创新销售模式，提升品牌价值”方面

开发区内羊绒成衣企业已建成或在建“企业工厂店”，同时

新华羊绒、衣尚、红太、柔华等自主品牌今年多次参加新华社、

消博会等展示展出平台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完善产业政策体系，加快推进您建议中

涉及的区块链溯源全行业覆盖、共享制造模式深化、跨境电商生

态优化等重点工作，努力将清河打造成为全国羊绒产业高质量发

展标杆。

再次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欢迎继续提出宝贵意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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